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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第二屆會員大會紀錄 

時間：106年 1月 14日（星期六）上午 9時 

地點：國立臺灣大學公共衛生學院 201講堂（臺北市中正區徐州路 17號） 

出席：應出席會員 88名，實際出席會員 70人（含委託人 3人） 

請假：18人 

主席：黃榮村理事長 

紀錄：蔡景婷秘書 

壹、 主席致詞 

TAIR自 105年 1月26日成立，

即將屆滿 1 年，並藉著會員相聚的

時刻，今年特別規劃年會暨校務研

究國際研討會。由於校務研究的功

能，在於提供資料驅動與證據為基

的決策支援，以達到校務治理目標，

因此今年主題訂為：運用校務研究

提升高教校務治理成效，代表我們

對自己的期待以及未來的努力方

向。 

為了達到上述目的，我們很榮

幸邀請到美國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理

事長 Glenn W. James教授擔任主講人，並且安排四場相關討論會。

此外依成立大會的決議，希望本次研討會能通過校務研究倫理守則，

以確保發揮專才及提升服務水準。 

又，我國高教校務研究正起步，教育訓練與觀摩十分重要，本次

研討會第二天將繼續辦理校務研究工作坊，希望各位會員能藉此機會

學習與分享。TAIR與各大學協進會則有責任作人才培訓，與建立以

IR為基礎之大學治理平台。TAIR目前每月皆有活動，若單月為各校

IR 實務觀摩，雙月就是技術性的工作坊，每年則舉辦一次大型的國

際性質研討會。讓我們一起為國內校務研究進行奠基的準備工作，歡

迎加入每一場 TAIR活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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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員報到。                      >秘書長報告會務及提案事項。 

 

 

 

 

 

 

 

 

 

 

>會員合照。 

 

貳、 報告事項 

主席裁示：併於提案討論二報告。 

 

參、 討論提案 

提案一：提案人 秘書處 

案  由：謹提本會章程第十五條第一款修正案，提請 討論。 

說  明： 

1. 本會章程草案由籌備會議研提送內政部，並於 104 年 10 月

26日准予籌設後，備查在案。隨即於 105年 1月 26日召開

第一屆會員大會審議通過，請參閱附件 1。 

2. 惟內政部審核第一屆大會會議紀錄後，於 105年 3月 23日函

知本會章程需依選舉罷免法第 29條「人民團體如有團體會員

及個人會員者，該團體會員選派每一會員代表，其選舉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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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選舉權及罷免權應與個人會員同」，建請修正第十五條第一

款之條文，更能完備立案程序。 

3. 茲列舉修正條文對照表，說明如下： 

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章程第十五條第一款修正對照表 

原條文 修正條文 說明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

五人，由會員選舉之，分

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理監事名額依會員類別

分配人數，理事名額為個

人會員七名、團體會員八

名，監事名額為個人會員

二名、團體會員三名。由

個人會員選舉個人會員

理監事、團體會員選舉團

體會員理監事。選舉前項

理事、監事時，依計票情

形得同時選出候補理事

五人，候補監事一人，遇

理事、監事出缺時，分別

依序遞補之。 

本會置理事十五人、監事

五人，由會員選舉之，分

別成立理事會、監事會。

理監事名額依會員類別

分配人數，理事名額為個

人會員七名、團體會員八

名，監事名額為個人會員

二名、團體會員三名。選

舉前項理事、監事時，依

計票情形得同時選出候

補理事五人，候補監事一

人，遇理事、監事出缺

時，分別依序遞補之。 

依內政部函文建議，經本會

第 3、4 次理監事會議審

核，刪除「由個人會員選

舉個人會員理監事、團體

會員選舉團體會員理監

事。」並決議下屆選舉作業

規範，每名會員領有理事、

監事選票各一張，兩張選票

中各自包括個人及團體會

員兩種候選人，提供圈選。

開票時按順位記票，依得票

數最高之序位起算，選取當

選人員（個人會員理事選取

七名、團體會員理事選取八

名，個人會員監事選取二

名、團體會員監事選取三

名），亦符合保留個人會

員、團體會員席次之規定。 

決  議：照案通過，修正後全文如附件 1A。 

 

提案二：提案人 秘書處 

案  由：謹提 105年度工作報告，與收支決算表、現金出納表、資產

負債表、財產目錄以及現金收支表，提請 審議。 

說  明： 

1. 本會於 105年 1月 26日召開第一屆會員大會後，舉行四次理

監事聯席會，並持續招募會員與各項會務行政推動，發行電

子通訊，舉辦六場校務研究實務工作坊，以及參加美國

2016AIR年會，與高等教育評鑑中心合辦國際學術會議，並

就校務倫理專題委託研究等重點活動，詳見附件 2，請參閱。 

2. 另就 105年度之相關財務事項，業經常務監事審議，已依規

定完成報表編製，惟本會處創會之初，相關辦公設備先由高

教評鑑中心與清華大學提供場地與設備支援，尚無財產目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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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登載。詳見附件 2-1、附件 2-2、附件 2-3、附件 2-4、附

件 2-5，請參閱。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三：提案人 秘書處 

案  由：謹提本會 106年度工作計畫及收支預算表，提請 討論。 

說  明：參酌 105年度工作推動經驗，106年度仍持續以一般會務發

展，專業學術活動與會議，以及委託研究等三大領域，規劃

相關重點工作，並經第一屆理監事第 4次會議審查通過，詳

見附件 3、附件 3-1，請參閱。  

決  議：照案通過。 

 

提案四：提案者 秘書處 

案  由：謹提本會「校務研究倫理守則」乙案，提請 審議。 

說  明： 

1. 本會自 2016 年立會之初，考察美國的發展歷程，深感校務

研究在組織中，不但與聞決策，參贊機要，甚至議事論政，

常能左右校務方向，影響可謂深遠，宜有適當之倫理規範，

以利發揮專業長才，提升服務水準。隨即組成專案，由理事

劉孟奇先生負責研擬「臺灣校務研究專業協會倫理守則」草

案。後經第一屆第四次理事監事聯席會議通過，並提第二屆

會員大會審議。 

2. 守則共分五章十二條，如附件 4所示。全文除總則明示校務

研究人員之定位外，並對專業發展、業務執行、機密保守及

社群關係四方面提出規範。 

（1） 專業發展方面：校務研究人員應發展專業研究與分析技

能，不僅在於檢視能否因其專業而享有尊崇地位，更希

望不斷地自我要求，表現出高標準的專業水平，積累公

眾對於校務研究的信心與信賴。 

（2） 業務執行方面：由於校務研究人員各具不同學術文化與

專業認知的背景，在面臨行政管轄重疊，目標與任務衝

突之時，校務研究人員應謹守科學研究的精神與原則，

迴避可能的利益衝突，言所當言，並對研究的誠信自我

課責。 

（3） 機密保守方面：任何機構組織，首重校務資料的取得、

儲存與揭露。其目的除了保障機關組織利益、維護社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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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進而更要尊重個人隱私權。特別是涉及機關預算、

教員與學生之個人資料等等，影響深遠，是以專章條

列。 

（4） 社群關係方面：主要強調應正視性別、階級、種族與文

化之多元特質，對於人員的甄補、資料的蒐集與分析立

論，校務研究人員不得有歧視或輕蔑之成見與態度，妨

礙社會的和諧與進步。 

3. 上述條文內容，經參酌美、加等國校務研究協會之倫理守則，

因應國情不同有所調整，還請同我會眾，不吝指正。 

決  議：照案通過。 

 

肆、 臨時動議 

提案一：提案人 秘書處 

案  由：頃獲會員反映，本會會費（入會費與常年會費）能否依入會

時程比例計算，提請 討論。 

說  明： 

1. 依本會章程第七條與第九條，團體會員與個人會員有繳納會

費之義務，另第三十條與第三十一條規定，會員應依入會身

分，繳交對應之入會費與常年會費，請參閱附件 1。 

2. 惟據反映，略以會員於入會之核准時點上，會有年度中期，

甚或期末之現象，若與年初核准入會會員相比，期中、末之

會員，其所接受年度內提供會務活動服務之權益，顯有短絀

之虞。是以建請可否考慮以入會時程點，依比例原則收取會

費。 

決  議：不通過。如有特殊狀況，可申請延至下年度起始會員資格， 

 

伍、 散會 

於 10時 10分。 


